
擴大國旅秋冬遊住宿優惠活動平台 

業者使用說明 

更簡單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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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規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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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前台頁面說明 

民眾活動資格申請處  

選單，登入處  

民眾活動資格申請處  

活動內容或選單內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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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活動資格申請處 
登入上傳証件 
提醒旅客確認手機是否正確 
系統自動帶入証件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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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登入頁面 

！注意！  
活動網址：  
申請報名請使用原旅宿網之帳號及密碼 (觀光旅館專屬
帳號密碼 )登入後報名參加本活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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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申請加入活動頁面 
（基本資料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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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申請同意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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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填寫申請資料 

使用發票（但無使用電子發票系統） 
使用收據 
使用發票且使用電子發票系統 

電子發票平台︰（02）26536000 
民宿業電子收據平台︰（02）27863655 
第二代旅宿網︰（02）66087639 



範例飯店 

活動後台頁面說明 

功能列 

一開始登入就會先看到待處理案件列表 

縣市剩餘補助間數提醒，以及縣市窗口電話  

【重要】將於本活動結束日期後 1 5 日內關閉送審功能，若
補助經費提前用罄，則於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公告補助截
止日之翌日 2 3 時 5 9 分後關閉送審功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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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參與注意 

！注意！ 
1. 旅宿業者報名時須切結遵守本活動專區公告之活動說明規定，經

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審核通過後，再公布於該活動專區，
始具備參加活動資格 
 

2. 旅宿業者應現場折抵住宿費，再向其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請領補助費用，不得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撥款項後再匯款給
旅客。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會依程序審核後辦理核撥款項等作業，
但仍需時間，請旅宿業者務必納入評估考量再加入本活動。  



功能重點 

入住
作業 

案件 
申請 

其他 QA 

•資格查詢  
•入住處理  

•未送出申請 /批次送出  
•已送出申請  
•已送出案件  

• 業者資料  
• 剩餘補助費  
• 帳號登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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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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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• 資格查詢：查詢消費者是否符合資格 
 
• 入住處理：若符合資格，則進行補助
活動入住作業 

！注意！  將於本活動結束日期後 1 5日內關閉送審功能，若補助經費提前用罄，則於
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公告補助截止日之翌日 2 3時 5 9分後關閉送審功能  



範例飯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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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補助費確認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確認剩餘補助間數是否足夠 



範例飯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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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資格查詢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一開始登入就會先看到旅客驗證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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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資格查詢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旅客補助資格查詢需填寫身份證號及手機後3碼 

！注意！  請與旅客說明，若無提供手機（或者提供假的手機）經查證則無法補助，
請多與旅客溝通、教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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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資格查詢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
！注意！  1 . 旅客資料查詢時請注意基本補助及離島補助是否可以使用！  

2 . 當查詢後若狀態為可申請，就可以接受補助，請點擊確認按鈕  
3 . 每人每次只能補助一次基本補助、一次外島補助  

依 照 飯 店位置判斷，
本 範 例 飯店於台北，
因 此 民 眾已使用基本
補 助 ， 因此不可申請  

本 範 例 因民眾都未使
用 基 本 補助，因此可
以 申 請 ，點擊確認即
可 處 理 入住程序  
（ 下 一 頁所示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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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前置作業注意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
！注意！  1 . 旅客入住時，旅宿業者須辦理下列事項：  

• 確認其為自由行旅客。  
• 核對其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正本（任一）確認是本人入住。  
• 至「擴大國旅秋冬旅遊」活動網頁專區→業者專區→結帳登記登錄相
關資料及上傳發票或收據圖檔。（本活動專區系統會提示該旅客資格
之使用情形等相關資訊）  

• 現場折抵其住宿費。  
2 . 如旅客入住時尚未至「擴大國旅秋冬旅遊」活動網頁專區建立旅客資料

檔案，旅宿業者應現場協助其建檔。  
3 . 請儘量於旅客入住當日登打補助旅客住宿相關資料，以避免因延遲登錄，

致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公告其補助經費用罄，而無法請領補助經費之情
事發生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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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前置作業注意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
！核銷請領補助注意！  

1 . 旅宿業者應於活動實施截止日起1個月內（系統關閉期限 -不准業者再新增或
編輯）送件，檢附下列資料送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請領補助款項（活動開始
後可隨時請領，並無每次請領金額限制）：  
• 業者申請函。  
•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（請至系統登錄並印出）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 
• 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。  
•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。  
• 住宿費之發票或收據（民宿）。（買受人欄位可不填寫，由縣市政府印出）  
• 其他經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指定之應備核銷文件。  

2 . 申請文件經審查如需補正者，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得要求限期補正，逾期未
補正就會駁回申請。經審核通過後，會儘速匯款到業者指定帳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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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入住處理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！注意！  1 . 房價超過 1 0 0 0元則補助最高 1 0 0 0元，低於 1 0 0 0元則以輸入金額為限  
2 . 本階段為確認以及完成補助資格民眾入住之程序，非完成補助申請。  

1  

2  

1. 當旅客驗證
後可以使用
補助，點擊
「確認」 

2. 填寫入住日
期，房價
（補助金額
會自動帶入）
入住人數、
備註後「送
出」即完成
入住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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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作業：旅客資料查詢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
！旅客查詢注意！  

1. 本活動每位旅客之身分證字號限登錄折抵住宿費1次（如再
使用離島加碼補助總計可折抵2次），如旅宿業者於系統登
錄時發現旅客身分證字號已重複登錄，即無法辦理結帳登
記或請領費用，故應於旅客入住時即時告知旅客。  

2 . 旅客如發現其補助機會疑似已遭人使用，基於個資保護，
系統不開放業者替旅客查詢，可請其逕洽所在直轄市、縣
(市 )政府諮詢服務專線查詢。  



案件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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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未送出申請 
/批次送出處 

檢視未送
出案件 

旅客驗證  
通過送出  

當前一動作（旅客驗證通過送出後）即可在補助案件申
請選項中開始進行案件申請  

點擊明細
檢視 

資料是否無誤 

單筆或者批次

選取案件
送出 

申請 
完成 

！注意！  ！注意！  請儘量於旅客入住當日登打補助旅客住宿相關資料，以避免因延遲登錄，致直轄
市、縣 (市 )政府公告其補助經費用罄，而無法請領補助經費之情事發生。    



案件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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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一動作（旅客驗證通過送出後）即可在補助案件申
請選項中開始進行案件申請  

未送出申請 
/批次送出處 

檢視未送
出案件 

旅客驗證  
通過送出  

1 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

案件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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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一動作（旅客驗證通過送出後）即可在補助案件申
請選項中開始進行案件申請  

2  

點擊明細
檢視 

資料是否無誤 

！注意！  ！注意！  1 . 電子發票自動產出  
2 . 電子發票為補助款專用，以縮短申請流程 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

案件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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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一動作（旅客驗證通過送出後）即可在補助案件申
請選項中開始進行案件申請  

單筆或者批次

選取案件
送出 

3  

4  

申請 
完成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

案件申請：收款與開立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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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收款注意！  

收款原則：無論現金或刷卡，補助後金額=支付金額  
【範例】客人住宿1晚實售房價為1,500元，客人僅需現金/刷
卡支付500元，補助的1,000元由業者向觀光局請領補助（不可
刷卡1500元，退1000現金給客人）  

開立發票/收據原則：本次利用電子發票/電子收據方式處理，
開立金額為觀光局補助之用  
【範例】客人客人住宿1晚實售房價為1,500元，客人僅需現金
/刷卡支付500元，電子發票/電子收據1,000元。實售房價為
800元，客人不需現金 /刷卡支付，電子發票 /電子收據800元。 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

案件申請：已送出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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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！注意！  此處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申請內容與明細，而「已送出案件」為打包方式（有案
件編號）  

1  

2  

3  



案件申請：已送出案件 

26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！注意！  已送出案件為打包方式（有案件編號）  

1  

2  



案件申請：已送出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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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點擊明細 /列印  

3  

範例飯店  列印 
此頁 
請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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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請：請領核銷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！注意！  
！核銷請領補助注意！  

1 . 旅宿業者應於活動實施截止日起1個月內（系統關閉期限 -不准業者再新增或編
輯）送件，檢附下列資料送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請領補助款項（活動開始後可
隨時請領，並無每次請領金額限制）：  
• 業者申請函。  
•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（請至系統登錄並印出）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 
• 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。  
•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。  
• 住宿費之發票或收據（民宿）。（買受人欄位可不填寫，由縣市政府印出）  
• 其他經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指定之應備核銷文件。  

2 . 申請文件經審查如需補正者，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得要求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
正就會駁回申請。經審核通過後，會儘速匯款到業者指定帳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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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使用電子發票及收據 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1. 為減少業者紙本作業及簡化流程，無需再將相關發票，收據，
相關證明文件剪貼或掃描上傳，大幅縮減業者作業時間。 

2. 相關發票，收據，相關證明文件由縣市政府協助印出審核（申
請補助款部分）。 

3. 提升產業資訊能力。 
 
【適用對象】具備電子發票之旅宿業者及免開立統一發票之業者
和個人稅籍者 
 
如有開立發票但無電子發票資格之旅宿業者，本專案承辦廠商可
協助業者申請相關電子發票之資格，以利方便快速申請補助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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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電子發票樣張 

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

使用電子收據樣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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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
作業  

案件  
申請  

其他  Q A  沒有電子發票系統怎麼辦 

1. 儘速向各地國稅局辦理電子發票許可資格（因各地國稅局作業時
間不同，約 3-14個工作天） 
 

2. 尚未核可或實在有困難之業者，得以向各地縣市政府申請專案審
查，待縣市政府同意後，業者得以紙本發票正本辦理核銷作業。  



注意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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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所送資料，如有下列情事，業者與旅客恐涉詐欺、偽造

文書等刑事責任，將移送檢調單位偵辦，請務必遵守秋冬遊

規定，以免觸法： 

1.旅客無住房事實卻申請補助。 

2.一房多人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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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A 


